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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3年以来，我局在县委、县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的正

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法

治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工作会议精神，

推进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升环境执法能力，切实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全力维护司法公正，为全面推

进依法治县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认真贯

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

加强对本部门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将法治建设工作纳

入局重点工作目标之中，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确保普

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定期研究

部署法治建设工作，听取专题汇报，将法治建设工作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共召开15次专题会议。坚持对全局法

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

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工



作各项事务，推动全局切实形成了主要领导负责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发挥“领头雁”作用，通过集

中学习、党课宣讲等形式，高效组织全局职工和领导班

子学习，在全局形成以学习提升理论素质，促进工作科

学开展的良好局面。

(二)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法治意识。一是坚持领导

带头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重要论述，纳入局党组中

心组重要学习内容，每季度进行一次学习，着力提升领导干

部法治水平。二是坚持干部职工集中学，利用支部主体党日

活动，“一月一学法”活动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学习《固体污

染防治法》《湿地保护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生态环境处罚办法》《大气污

染防治法》《信访工作条例》等环保法律法规，督促干部职

工学习法治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坚决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

三是坚持应知应会年度学法计划，根据计划，我局先后组织

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与核与辐射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6.5世环

日法律法规宣传》《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复议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环



保法律法规，推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长效化，全面提高了全局有关环保领域法律素养，增强依法

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三)坚持依法行政，促进行政规范。

1.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对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共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29个。通过政府

网站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专栏定期公示情况，接受

群众监督。规范管理记录。通过执法记录仪、录音笔、照相

机等电子设备，将日常检查、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等各类管

理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记录。建立审核机制，对生态环境重

大执法决定进行全面法制审核，规范了执法行为，促进了生

态环境严格规范公正执法。

2.进一步加强执法专门队伍建设。推行法律顾问制度。

发挥法律顾问的参谋助手作用，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预防和杜绝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

发生。

3.加强法治民企建设。“送法入企”常态化开展，宣传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开展了 4·5 国家安全日、4·22 生

物多样性日、5·15 扫黑除恶、6 ·5 世界环境日暨环保世

纪行、 8· 15生态日等重大宣传活动，共发放水气土和固

废等知识手册3000余份，摆放展板15个，悬挂横幅10条

，提高了广大群众、学生、企业环境保护知识。在开展各类

专项执法的同时，向 60余家重点排污企业、涉重涉危、医

疗机



构、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等排污量相对较大、环境风险相

对较高的企业发“100个不得”等知识手册150余份，开展

座谈 20余次，每到一家企业，执法人员深入推进“说理式”

执法，将“事理说明、法理说清、情理说透”,指导企业提

高环境守法意识和安全管理水平。

(四)配合立法工作，推动公民参与。根据《咸宁市

人大常委会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和《关于设立咸宁市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联系点的通知》,经咸宁市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主任会议研究决定，

将我局设为立法联系点。自成为立法联系点之后，我局始终

积极配合上级开展立法调研。发挥我局立法联系点作用，成

立律师群，将迎宾社区设为立法联系点信息联络站，设立了

20名立法信息员，247名信息采集员，通过征求意见栏，政

务网，征求意见箱等多种方式征询立法意见，共收集了6条

立法建议汇总上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地方立法。

(五)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贵任制。严格落实

八五普法，按照普法责任制要求，对照普法责任清单，

健全落实普法责任制工作机制，把普法作为推进法治建

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我局在政府广场开展《民法典》《反

有组织犯罪法》《信访工作条例》“六进”宣传活动，并结

合“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5·22”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活动，6·5世界环境日，7·12全国低碳日活动，8·15

全国生态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法治宣传，不断调动群众学法、懂法、讲法、用法的积

极性。切实加强我县国家机关部门法宣传普及力度，县委全

面依法治县办、普法办、通山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法治

热线”栏目，我局结合重点工作，今年共开展法治热线节目

1次，节目中及时回应和解答群众关注的、生态环境相关的

法律法规，有效提高了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知晓

度，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提高群众参与度。

(六)坚决整治环境违法行为。一是开展工业园区环境

整治。对栋科再生资源、丹迈金属、泡棉破碎、婧泽材料、

德通橡塑、永冠材料、柜之源木业、润通绿色食品、丰盛木

业、多元水晶等10家企业进行了关闭，拆除了生产设施设

备。督促德福水晶、照阳水晶、天宇水晶、奥鑫玻璃、铨锐

水晶、牛爷金属智造、逸峦家具、哈罗水晶、晶锆科技、舒

恒管夹、众磊家具、世博(已断电长期停产，因经济纠纷被

法院查封)、古繁家具、德福钢化玻璃、东琳科技等15家

企业进一步完善了环保手续、环保设施，提升了污染治理水

平，完成整改。二是开展饮用水水源环境风险排查整治。对

凤凰山、四斗朱等12个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情况进

行了全面排查，委托第三方修复了28处破损围网和标识标

牌，对大畈镇一级保护区内浮船进行了搬迁，及时制止了凤

凰山饮用水源保护区垂钓和种植的问题。三是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监督帮扶。每月对涉气排放重点企业实行全覆盖巡查，

对湖北景源、安圣科技、武钢森泰、东琳科技、照阳水晶、



晶锆科技、玉龙机械等9家企业安装振动监控，对企业大气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实行 24小时远程智能监控，严厉打

击不正常运行环保设施违法行为，确保氮氧化物VOC等重点

污染物达标排放。会同公安、交通等部门每季度开展机动车

尾气检测工作，对顺安机动车违法检测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下一步将召开案审会。四是开展加油站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对15家加油站环保手续办理、油气回收装置安装使用、地

下储罐防渗设施建设等情况进行了排查，督促企业进一步完

善油气回收措施，加强回收装置和地下储罐防治设施检查维

护，确保设施正常使用，严禁污染大气、地下水环境。五是

开展不易降解祭祀用品专项整治。制定了《2023年通山县中

心城区不易降解祭祀用品污染防治情况现场检查方案》,共

出动执法人员500人次，发放倡议书2万份，签订承诺书1.2

万份，发送宣传短信12万条，在电视台连续播放倡议书10

天，在城镇、人口集中区域悬挂横幅240条，批评教育商家

90户，销售和使用不易降解祭祀用品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六是开展垃圾填埋场专项整治。督促垃圾填埋场完成了雨污

分流改造，共铺膜 2.1万平方米，焊接浮力块850块，串接

浮力球1536个，铺设导气盲管700米，焊接隔离墙65米，

新建锚固沟630米，增建坝前渗滤液排水管120米。七是开

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会同交通局、第三方专家对18家一、

二类汽修企业对机动车维修单位开展了集中培训并帮扶检

查，18家单位共存在环境问题92个，已督导15家完成 86



(七)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政务公

个问题整改， 剩余 3家 (通山县美山群汽车修理厂、 通山县

国崇电脑调色中心、 通山小母指汽修公司) 6个问题正在整

改中。 八是开展未批先建、 未验先投和排污许可专项整治。

督促钱锦世纪茶业、 众磊家具、 昌兴木业、 义石养殖等4家

企业完善了环评备案、 排污登记手续。 九是开展核与辐射污

染防治专项整治。 对全县23家医疗机构、 牙科诊所、 工业

企业辐射装置进行了全面排查，督促郝汉林牙科、红星牙科、

金榜等4家单位办理了辐射许可证。 十是开展环境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 成立了以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

长的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组建5个工作专班，专门负责

日常环境安全执法工作， 并分别开展了全国两会、五一、

国庆、 环保设施设备等4个专项行动， 共出动执法人员300

人次，检查造纸、 污水处理厂、 医疗机构、 酒精制造、饮用

水源等企业120家次，发现并整改危废暂存不规范、 违法

排污等环境风险隐患问题15个，保障了环境安全。

开

今年， 我局继续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网上登记备案和固定

污染源排污登记制度，企业只需自行网上登记项目基本信息、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即可完成登记手续办理， 办理时限仅需20

分钟。 减去了资料编制、 公示、 专家评审、 现场跑腿等环节，

共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备案66个， 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登记40个，环评项目审批 17个 ， 排污口审批 2个 ，

变更名称 1个。



生态环境窗口共计在通山政务网主动公开了130余条政

务动态，涉及内容覆盖空气质量、饮用水监测、环评审批、

环境执法监管、区域环境、双随机一公开、公益事业建设、

规划信息、统计信息、财政资金等板块，极大丰富了县局政

务网内容。我局立足生态环保工作职责，全力保障公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深做实依法行政，增强人民群众

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推动通山县生态环境的持续

改善。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023年，我局法治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法治人才储备有待

加强。生态环境垂直改革后，县级生态环境局成为市生

态环境的派出机构，普遍缺少法治人才，在依法行政方

面有待加强；二是机构改革后执法氛围和职能增加，缺

乏执法人员和机构，生态环境领域难以实现全覆盖；三

是普法广度、深度和覆盖面仍有待拓宽。

三、2024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进一步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三项制度，

规范依法行政行为，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和规范性文件管

理等。多层面、多角度做好学法、普法、用法工作，完

善依法行政各项制度，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依法行政的意

识。

(二)在探索打造执法加帮扶新方式上聚焦。继续



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实行包容审慎

监管，依法慎用行政措施，避免执法“一刀切”。大力

开展送法入企活动，积极配合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

(三)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政务服务事

项办理，优化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动次数，进一步完

善政务服务标准化。

(四)建立高效环境监管体系。继续做好权力清单

和责任清单的定期清理和动态调整，明确法定职责，进

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

(五)大力开展环境法治宣传教育。继续推进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生态环境法治宣传与

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大力创新普法形式，开展环境保护

法治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环境法治观念。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

2024年1月25日


